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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推动开放科学实践，促进科学数据共享与重用，选取re3data、FAIRsharing和Data Citation 
Index这3个国际主要科学数据仓储（SDR）注册和发现平台作为主要数据源，开展中国科学数据资源现状与国

外的对比分析，发现我国有国际影响力的SDR数量与科学数据集的体量不匹配，包括我国在内的各国科学数据

集的传播共享主要依靠欧美国家的SDR；基于FAIR原则分析我国典型SDR面临的挑战，结果表明，我国的国家

科学数据中心在数据和元数据的可发现性、可访问性方面受到数据标识符分配不足和无法正常解析的影响。在

数据和元数据的可交互性和可重用性方面，存在引用信息和使用说明不完整、不清晰等问题，阻碍数据的传播

和共享。国际组织和机构的典型经验与举措为我国的科学数据管理提供了启示。基于此，未来我国可以通过开展

对FAIR原则的政策支持和规范实施，提高我国科学数据资源的开放共享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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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当今科学技术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开放、共享正

成为科学研究的核心内涵与鲜明特征，开放科学（Open 
Science）的实践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和采用[1]。科学数

据是开放科学的重要物质基础，科学数据资源的管理

与共享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整体科技水平和综合国力

的一项重要标志[2]。

我国非常重视科学数据的管理与共享。自1984年
正式加入国际数据委员会（CODATA）并成立中国委

员会以来，我国陆续启动气象、林业、农业等科学数据

共享中心的建设与服务试点。随着全球科技创新能力

和投入的不断增强，科学数据采集能力持续提升，但

同时也给科学数据的存储、管理和共享带来了挑战。在

此背景下，科学数据仓储（Scientific Data Repository，
SDR）迅速发展，成为促进科学数据开放共享的重要载

体，例如，新冠疫情暴发以来汇聚疫情数据的权威平台

GISAID、美国政府的数据门户以及我国的20个国家科

学数据中心[3]。

为提高科学数据资源的显示度和使用率，克服

数据发现与重用的障碍，国际学术界提出面向科学

数据管理的FAIR原则 [4]，从可发现（Findable）、可

访问（Accessible）、可交互（Interoperable）、可重用

（Reusable）四方面指导和评估科学数据管理实践。基

于这一原则，国内外学者对科学数据资源管理的现状、

趋势及存在问题进行了研究。王辉等[5]基于re3data探讨

了全球范围内SDR在数据访问权限、数据标识符使用等

方面的建设特点。Cho[6]对亚洲地区SDR的数据使用许

可、数据标识符等进行了调研。Zhang等[7]发现越来越

多的开放科学数据研究者开始关注数据的所有权、使

用许可等相关问题。李春秋等[8]基于FAIR原则调研了

我国医学领域的SDR，指出在数据标识符使用和数据

探索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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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源描述方面的不足。翟军等[9]对我国政府数据的开放

情况进行调研，发现各地政府数据存在元数据标准不

统一、数据标识符缺失、交互性差、使用许可不清晰等

问题。邢文明等[10]从政策制定视角分析了我国《科学数

据管理办法》对FAIR原则的支持度，结果表明只有少

部分FAIR原则关注的要素得到了完全支持。虽然已有

研究中探讨的数据访问权限、数据使用许可和标识符

是评估科学数据管理水平的重要因素，但SDR的显示

度、数据标识符的可解析性、数据的引用方式及使用说

明等要素对于促进科学数据的发现与重用具有同样的

重要性。

1  研究方法

本文首先将我国的科学数据资源现状从SDR层

面和科学数据集层面与国外进行比较，选取re3data、
FAIRsharing、Data Citation Index（DCI）等3个国际

主要SDR注册和发现平台作为数据统计和分析的来

源。本文进一步从FAIR原则的四个方面对我国典型

SDR面临的挑战进行分析，选取我国的20个国家科

学数据中心[3]作为数据统计和分析的来源。本文中的

SDR指一类用于长期存储和访问科学数据的信息基础

设施[11]，是与知识库类似的一类数据库[12]；而科学数

据中心则可以包含一个或多个数据库。为便于理解并

与国际表述一致，本文采用SDR泛指数据仓储、数据

平台、知识库、数据库、科学数据中心这一类信息基础

设施。此外，本文中的科学数据集指科学数据文件的

集合。re3data是由德国研究基金会提供资助，于2012
年启用的涵盖全球范围内不同研究学科SDR的注册平

台。本文基于re3data采集了2 803个SDR样本数据，数

据采集截至2022年2月。FAIRsharing由英国牛津大学

创办于2011年，是一个社区驱动的资源服务机构，包含

科学数据标准、SDR以及科学数据政策3类相互关联的

资源目录。本文基于FAIRsharing共采集了1 851个SDR
样本数据，数据采集截至2022年2月。DCI数据库提供

了对来自跨学科全球知识库的高质量研究数据的单点

访问功能。本文基于DCI数据库采集了398个SDR样本

数据，数据采集截至2022年2月，数据时间段为1990—
2022年。此外，基于DCI数据库采集了10 038 370个科

学数据集样本数据，数据采集截至2022年2月，数据

时间段为2010—2021年。我国的20个国家科学数据中

心是在原有国家平台的基础上于2019年优化调整形成

的，旨在完善我国科技资源共享服务体系，推动科技资

源的开放共享。对国家科学数据中心的数据采集截至

2023年1月。

2  中国科学数据资源现状与国外的比较

SDR是管理和传播科学数据资源的重要载体与平

台。基于re3data、FAIRsharing、DCI国际主要SDR注

册和发现平台，从SDR层面将中国的科学数据资源现

状与国外进行对比分析。美国的SDR数量处在绝对领先

位置，在re3data平台登记了1 141个，占该平台SDR总量

的40.7%。德国、英国、欧盟等国家或国际组织的SDR
数量也较多，与美国类似主要在re3data平台上登记。

相比之下，中国的SDR数量较少，主要在FAIRsharing
平台上登记（102个），但仅占到该平台SDR总量的

5.5%；在re3data和DCI平台中则分别占各平台SDR总

量的1.7%和2.5%。中国在上述3个国际主要SDR注册和

发现平台登记的SDR有119个，按规则在世界范围内进

行SDR元数据等信息的共享。

基于DCI从科学数据集层面对中国与其他国家的

科学数据资源体量及存储现状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中

国科学数据集的数量以较为明显的优势超过除美国以

外的其他国家而位居第二，达到158 243个。这与我国

在国际主要SDR注册和发现平台登记的SDR数量所处

的排名形成鲜明对比。对这些科学数据集的主要分布

SDR进行分析发现，科学数据集数量排名前20的SDR
大部分来自美国，占总量的55%，其他主要来自英国、

德国等欧洲国家以及欧盟等国际组织。结果表明，我

国丰富的科学数据集与有国际影响力的SDR数量不匹

配，包括我国在内的各国科学数据资源主要依靠欧美

国家的SDR实现全球的共享传播。

3  基于FAIR原则的中国典型科学数据仓
储分析

本文从FAIR原则的可发现、可访问、可交互、可

重用四方面（见图1）出发，对我国科学数据资源的管

理与共享现状进行分析。保障科学数据的可发现性是

落实FAIR原则其他方面的重要前提。而科学数据一

经潜在的数据使用者和计算机发现，就会通过可信的

SDR提供的服务被访问及获取。科学数据通常需要与

其他数据集成整合，通过使用标准定义和通用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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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应用程序或工作流进行交互操作，以开展数据的分

析、存储和处理等工作。实现科学数据的广泛重用是

实践FAIR原则的目标。通过对数据（元数据）进行准

确、充分的描述和说明，以便潜在数据使用者正确使

用数据。

个是为数据（元数据）分配全球唯一且永久的标识符，

这被认为是FAIR原则中最重要的方面[13]。表1列出了我

国20个国家科学数据中心在数据使用和传播方面的现

状及面临的问题。在20个国家科学数据中心中，有10个
为数据分配了DOI，但其中有6个只为部分数据分配了

DOI，占比60%；有4个国家科学数据中心的SDR为全

部数据分配了DOI，其中在国际主要SDR注册和发现平

台上登记的只有国家天文科学数据中心和国家青藏高

原科学数据中心两个。此外，基于我国自主制定的科技

资源标识体系，有14个国家科学数据中心为数据分配了

中国科技资源标识符（Chin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ource，CSTR），占比达70%；但其中有3个只为部

分数据分配了CSTR。相比之下，有5个国家科学数据中

心没有为数据分配DOI和CSTR这两类国内广泛使用的

标识符，其中包括在国际主要SDR注册和发现平台上

登记的国家基因组科学数据中心和国家气象科学数据

中心。有4个国家科学数据中心为所有数据分配了DOI
和CSTR两类标识符，分别是国家天文科学数据中心、

国家青藏高原科学数据中心、国家生态科学数据中心、

国家冰川冻土沙漠科学数据中心。

（ ）
一

（ ）

SDR

（ ）

（ ） （
）

图1  面向科学数据使用和传播的FAIR原则及主要内容

表1  国家科学数据中心数据使用和传播现状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国家高能物理科学数据中心

国家基因组科学数据中心

国家微生物科学数据中心

国家空间科学数据中心

国家天文科学数据中心

国家对地观测科学数据中心

国家极地科学数据中心

国家青藏高原科学数据中心

国家生态科学数据中心

国家材料腐蚀与防护科学数据中心

国家冰川冻土沙漠科学数据中心

国家计量科学数据中心

国家地球系统科学数据中心

国家人口健康科学数据中心

国家基础学科公共科学数据中心

国家农业科学数据中心

国家林业和草原科学数据中心

国家气象科学数据中心

国家地震科学数据中心

国家海洋科学数据中心

有

无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无

有

无

有

有

无

无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无

有

有

有

无

有

无

有

有

有

有

有

无

有

有

 

是

是

是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是

否

否

否

是

否

是

是

否

是

是

否

否

否

否

是

是

否

否

是

是

是

否

无

无

有（部分数据）

有（部分数据）

有

无

有（部分数据）

有

有

无

有

无

有（部分数据）

有（部分数据）

无

无

无

无

有（部分数据）

无

有

无

有

有（部分数据）

有

无

无

有

有

无

有

无

有

有

有

有

有

无

有（部分数据）

有（部分数据）

名  称序  号
使用

文档

引用

方式
DOI是否

可解析
CSTR是否

可解析

是否在国际主要SDR
注册和发现平台上登记

中国科技资源

标识（CSTR）
DOI

注：“空格”表示无此项。

3.1  可发现性

保障数据可发现性有两个重要技术手段。其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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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数据可发现性的另一个技术手段是为数据提

供丰富的元数据。以国家青藏高原科学数据中心为例，

该SDR提供了描述性、技术性、管理性、权限管理等元

数据，从关键词、时空范围、引用方式、项目信息、数据

贡献者等多个方面对数据进行了详细描述，进一步提

高了数据的可发现性。类似的，国家生态科学数据中心

提供了从DOI、CSTR、数据格式等基本信息，到数据描

述信息、生产者信息、共享服务信息、关联出版论文信

息等丰富的元数据，保障了数据的可发现性。

3.2  可访问性

科学数据的可访问性体现在数据（元数据）可以

通过DOI等标识符的解析机制，或使用某种链接规范

实现从数据（元数据）发现到数据获取的能力。这样即

使科学数据不再可用，元数据仍可被人和计算机无障

碍访问。这就需要一方面确保数据标识符可以被任何

能够连接到互联网的潜在数据使用者正常解析，进而

访问科学数据；另一方面保障数据存储在可信的、稳定

可访问的SDR中。截至2023年1月，20个国家科学数据

中心官网均可以正常访问。在数据标识符的可解析性

方面，获取的数据中除国家极地科学数据中心外，其他

SDR的DOI均可被正常解析；为数据分配CSTR标识符

的14个国家科学数据中心中，存在无法被正常解析情

况的有6个，约占43%，其中包括4个没有DOI的SDR。
CST R标识符无法正常解析的SDR包括在国际主要

SDR注册和发现平台上登记的国家人口健康科学数据

中心和国家地震科学数据中心。虽然这两个国家科学

数据中心通过在re3data、FAIRsharing等国际平台上登

记提高了其全球显示度，但数据标识符的解析问题阻

碍了潜在使用者对数据（元数据）的正常访问。

在为所有数据分配了DOI和CSTR两类标识符的

4个国家科学数据中心中，两类标识符均可正常解析，

同时还明确定义了数据访问的条件和权限。以国家天

文科学数据中心为例，其数据简介中明确列出了数据

的共享途径、共享范围以及获取数据的申请流程。类似

的，国家青藏高原科学数据中心、国家生态科学数据中

心、国家冰川冻土沙漠科学数据中心在元数据中明确

描述了数据的存在状态和获取方式，促进了数据的共

享与访问。

3.3  可交互性

数据的可交互性原则旨在保障潜在的数据使用者

之间能够方便、可靠地交换和整合数据资源。这就需

要采用正式的、广泛适用的语言和详细的数据资源描

述框架对数据（元数据）进行描述。数据引用是国内

外数据共享界提出的新概念，旨在建立数据与数据之

间以及数据与文献之间的关联，进而促进数据的广泛

交互。我国于2017年发布了《信息技术 科学数据引用》

（GB/T 35294—2017）国家标准，旨在规范科学数据引

用元素的描述方法以及引用格式。分析国家科学数据

中心的数据可交互性，结果表明有4个国家科学数据中

心没有提供明确的数据引用方式，其中包括在国际主

要SDR注册和发现平台上登记的国家气象科学数据中

心。相比之下，国家高能物理科学数据中心、国家基因

组科学数据中心、国家空间科学数据中心、国家青藏高

原科学数据中心、国家基础学科公共科学数据中心等

大多数SDR提供了较为完整的数据引用信息，包含数

据贡献者、名称、版本信息、创建和传播机构以及数据

唯一标识符等丰富的元数据信息。

国家科学数据中心提供的数据引用方式形式多

样。以国家青藏高原科学数据中心为例，除了对数据或

数据出版文献的直接引用外，还包括对与数据研究背

景、产生过程、处理方法和质量评价等相关关联文献的

引用，同时提供数据使用者基于数据所发表文献的引

用信息。类似的，国家基因组科学数据中心主要通过提

供数据关联文献的方式规范数据引用。国家农业科学

数据中心在提供数据引用信息的同时，通过制定《农业

科学数据交换格式规范》来提高数据的可交互性。相

比之下，虽然国家微生物科学数据中心的数据具有DOI
和CSTR标识符，但在数据引用信息中并未提供上述两

类标识符，而提供了数据的创建和传播机构以及URL
信息；国家地球系统科学数据中心和国家海洋科学数

据中心则在数据引用信息中提供了数据的创建和传播

机构信息。

3.4  可重用性

保障科学数据可重用性的重要技术手段是通过采

用标准化的数据组织方式对数据（元数据）进行准确、

充分的描述和说明。在数据使用说明中提供法律层面

的数据使用许可协议能够确保数据重用过程中知识产

李骐安，孟宪飞，张书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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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的清晰明确[13]。同时，数据的来源、产生过程及涉及

的相关贡献者等信息的提供也有利于潜在数据使用者

对数据的重用，降低数据复用的复杂度。分析国家科学

数据中心的数据可重用性，结果表明有5个没有提供清

晰的数据使用文档或指南，其中包括在国际主要SDR
注册和发现平台上登记的国家基因组科学数据中心，

这阻碍了潜在使用者对数据的再利用。

各个国家科学数据中心提供的数据使用说明没有

一个相对统一的形式。国家青藏高原科学数据中心和

国家冰川冻土沙漠科学数据中心提供了明确的知识共

享许可协议（Creative Commons license，CC协议）。

Kindling等 [11]的研究显示，CC协议是全球范围内的

SDR最常用的数据使用许可协议。虽然国家生态科学

数据中心没有提供CC协议这类较为清晰的数据使用

协议，但以数据出版的形式提供了数据使用指南，从数

据产生背景、数据采集和处理方法、数据质量控制、数

据使用方法等方面着手，帮助潜在数据使用者了解和

正确使用数据。国家地震科学数据中心制定了《地震科

学数据共享管理办法》，并针对特定类型数据提供了包

括数据来源、数据产生或加工办法、数据质量说明等内

容在内的元数据信息。类似的，国家地球系统科学数据

中心、国家微生物科学数据中心、国家空间科学数据中

心等大多数SDR提供了从数据使用声明到数据来源、

数据产生或加工方法、数据质量说明等丰富且清晰的

元数据，引导潜在数据使用者正确使用数据。受学科特

点和数据敏感性等因素影响，虽然国家高能物理科学

数据中心、国家对地观测科学数据中心、国家人口健康

科学数据中心在数据使用方面有较多的限制和约束条

件，但仍通过提供数据来源、数据校准方法、数据分析

软件等元数据尽可能地让潜在使用者了解和正确使用

数据。相比之下，国家天文科学数据中心、国家海洋科

学数据中心除了提供数据作者或所有者信息外，并未

提供清晰的有关数据来源、数据加工处理方法、数据质

量说明等方面的元数据。

4  国内外科学数据管理实践现状及对
我国的启示

4.1  国内外SDR建设实践

我国注重加强和规范科学数据管理，但相比于

欧美国家起步较晚，在国际主要SDR注册和发现平台

上登记的SDR数量有限，与我国科学数据集的体量

不匹配，科学数据资源基本依靠欧美国家中具有国

际影响力的SDR进行传播共享。实际上，美国、英国

等欧美国家长期支持SDR的发展。英国于2000年启

动了e-Science计划[14]，推进在信息化基础设施支持下

的科学研究活动，并为全球的学术合作提供支撑。美

国国家科学基金委（NSF）于2003年提出通过网络基

础设施（cyberinfrast ructure）促进科学和工程学科

的革新[15]。2008年，欧洲开放获取基础设施研究项目

（OpenAIRE）在欧盟第七框架计划（FP7）资助下展

开[16]，并于2012年开始支持科学数据的开放共享。此

后的欧盟第九框架计划（FP9），即“欧洲地平线”项目

要求2021年及之后由欧洲研究理事会（ERC）资助的项

目在形成科学数据前必须提交数据管理计划，然后将

数据存入可信的SDR，并按照“尽可能开放，必要时封

闭”的原则提供数据访问服务[17]。类似的，我国在2018
年发布的《科学数据管理办法》中，对政府预算资金资

助形成的科学数据提出了“开放为常态、不开放为例

外”的共享原则。2021年出台的国家标准《科技计划形

成的科学数据汇交 技术与管理规范》（GB/T 39912—
2021），推动政府预算资金资助的各级科技计划（专

项、基金等）项目将科学数据汇交至我国的20个国家科

学数据中心，规范数据汇交管理，促进科学数据的共享

和重用。

4.2  国内外FAIR生态建设现状

我国已有部分国家科学数据中心在国际上亮相，

但在科学数据资源的可发现性、可访问性、可交互性、

可重用性方面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实现科学数据可

持续传播与共享的重要前提是为数据分配全球唯一

且永久的数据标识符。我国部分国家科学数据中心为

数据分配了DOI和CSTR两种标识符，提高了科学数据

的显示度，同时也保障了数据贡献者的知识产权[18]。

此外，国家科学数据中心也通过提供丰富的元数据保

障了数据的可发现性。在科学数据的可访问性方面，部

分国家科学数据中心曾出现过不能访问或数据标识符

无法正常解析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明确了数据

访问的条件和权限，仍会阻碍科学数据被潜在使用者

访问和获取。实际上，王辉等[5]、Kindling等[11]对全球

SDR的研究均显示有超过90%的SDR可正常访问，仅有

不足0.5%的SDR处在无法访问的状态。在科学数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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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交互性方面，部分国家科学数据中心缺乏数据引用

信息，而提供引用信息的SDR也没有较为统一的引用规

则或标准，阻碍了数据的交互操作，甚至数据的追踪计

量[18]。在科学数据的可重用性方面，部分国家科学数据

中心没有对数据（元数据）进行准确、充分的描述和说

明，存在使用说明缺失、数据使用协议不清晰的问题，

限制了潜在使用者对科学数据的了解和正确使用。这

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在FAIR原则的政策支持和

规范实施中存在的不足。

欧美国家的组织、科研机构已在政策制定和实施

过程中积极落实FAIR原则。欧盟是最早实践FAIR原

则的国际组织[19-20]，其将FAIR原则贯穿数据管理的政

策和法规之中[21]；而欧洲开放科学云（EOSC）则为落

实FAIR原则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设施保障[9]。欧盟委员

会在“欧洲地平线2020”中启动了一项“开放研究数据

试点”项目，通过制定《FAIR数据管理指南（2020）》
（Guidelines on FAIR Data Management in Horizon 
2020）帮助研究人员更好地管理其数据[22]；同时，欧盟

委员会还在2016年成立了FAIR数据专家组[23]，从技术

和政策角度更好地推进数据的FAIR管理。欧洲研究

图书馆协会（LIBER）也在积极推动由“欧洲地平线

2020”委员会制定的FAIR数据行动计划[24]。此外，国

际数据委员会、研究数据联盟（RDA）等国际组织也在

积极倡导科学数据的FAIR生态建设[25-26]，以提高数据

的可交互性和可重用性。2016年，澳大利亚在FAIR指

导工作组的推动下提出了关于《FAIR获取澳大利亚研

究成果》的声明[27]。2017年，德国、荷兰和法国联合成

立GO FAIR国际支持与协调办公室[28]，推动FAIR倡议

的落地。国外高校也积极实践FAIR原则。2020年，包括

美国大学协会、欧洲研究型大学联盟、加拿大研究型大

学U15集团在内的9个大学组织共同制定了《索邦大学

研究数据权益宣言》，其中做出了大学支持数据FAIR
的承诺[29]。

4.3  科学数据管理实践现状对我国的启示

本文从SDR层面和科学数据集层面将我国的科学

数据资源现状与国外进行比较，并从数据（元数据）的

标识符及其可解析性、数据（元数据）的规范引用、数

据（元数据）的使用协议及使用说明等方面分析我国

典型SDR在落实FAIR原则中存在的挑战。当前，我国

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不重视SDR的国际传播工作，即

使建设了国家层面的SDR，也未在国际上亮相；在SDR
的可访问性、数据标识符的分配及可解析性方面存在

不足，一定程度上使得我国部分科学数据资源只能通

过国外SDR进行传播和共享；科学数据的引用和使用

说明存在不完整、不清晰的问题，阻碍了科学数据的

共享和重用。

本文虽然没有涉及FAIR原则中的所有技术细则，

但上述问题的存在是建立科学数据传播与共享生态的

主要障碍，不利于对数据贡献者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

数据使用者对科学数据的正确使用。我国在科学数据

管理中需要针对FAIR原则提供政策支持和规范标准。

为此，我国可以借鉴国际组织和机构在SDR建设、数据

标识符应用、数据引用原则和数据使用协议规范等方

面的举措和经验，推动和激励数据生产者和使用者参

与到数据的开放共享生态中，加强我国科学数据资源

的管理水平和国际传播能力。

5  结语

科学数据的开放共享是推动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

发展的重要前提。FAIR原则的提出旨在进一步指导和

促进科学数据资源的可发现、可访问、可交互和可重

用，已被国际科研机构和组织广泛采纳。虽然我国在

科学数据管理的FAIR生态建设方面较欧美国家起步

晚且存在诸多挑战，但借鉴国际上科学数据FAIR文化

和生态建设中的经验做法，开展对FAIR原则的政策支

持，并形成实施FAIR原则的标准规范，增加科学数据

发现、访问、交互和重用的可能性，推进科学数据资源

的可持续开放共享，能为我国成熟的开放科学生态的

形成和国家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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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promote open science in practice as well as scientific data sharing and reuse, three registries of scientific data repositories (SDRs), namely 
re3data, FAIRsharing and Data Citation Index, are employed as the main data sources to carry out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tatus of scientific 
data resources in China and abroad. We also analyze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typical SDRs in China based on FAIR principles. The number of SDRs with 
international impacts in China is mismatched with scientific datasets, and the dissemination and sharing of scientific datasets from various countries, including 
China, mainly rely on SDRs in European and American countries. The findability and accessibility of scientific data and metadata in national scientific data 
centers in China are affected by the insufficient allocation of data identifiers and the inability to resolve these identifiers properly. In terms of the interoperability 
and reusability of scientific data and metadata, there are several challenges such as incomplete and inexplicit citation information and usage instructions, which 
impede the dissemination and sharing of scientific data. The representative experiences and initiatives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institutions provide 
insights for scientific data management in China. By conducting the policy support and regulatory implementation of FAIR principles so as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open sharing of scientific data resourc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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